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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院政字〔2020〕35 号 
               

 

 

各单位、各部门： 

    现将《济宁学院返聘人员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济宁学院 

                           2020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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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合理利用学

校的人才资源，充分发挥退休教职工在人才培养和管理服务方

面的积极作用，规范退休人员返聘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的返聘人员仅限于已办理

退休手续的原我校事业编制或纳入人员控制总量内的工作人

员，确因工作需要，经本人申请、学校审批同意后，继续在学

校教学、教辅、辅导员等岗位工作。 

第二章  返聘条件 

第三条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高等教育事业，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第四条  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5 周岁，能够胜任

返聘岗位的任务要求。 

第五条  具备较强的教学能力、科研水平或管理能力，返

聘在教学岗位的一般应原聘为正、副高级岗位，返聘在教辅岗

位的一般应原聘中级及以上岗位，返聘在辅导员岗位的一般应

原聘中级及以上岗位或具有丰富的管理岗位工作经历。 

第三章  返聘任务 

第六条  返聘在教学岗位的，承担教学工作（限定至多 300

标准课时/学年），参与学科建设、指导青年教师等工作。教学

工作量由教务处负责核算。 

第七条  返聘在教辅岗位的，履行教辅岗位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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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返聘在辅导员岗位的，履行辅导员岗位工作职责。 

第四章  返聘期限 

第九条  返聘人员的聘用期限一般为 1年（学年）。 

第五章  返聘程序 

第十条  返聘人员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填写《济宁学院

返聘人员审批表》（见附件 1），用人单位批准后报人事处（教师

工作部）。经学校批准后，由人事处（教师工作部）负责与其签

订《返聘人员劳务协议书》（见附件 2）。 

期满后，确因工作需要续聘的，应根据返聘人员的聘期考

核结果（须为合格）、年龄身体条件等提前重新向学校提出申请，

聘期考核结果（附件 3）一并报送人事处（教师工作部）。 

第六章  返聘劳酬 

第十一条  学校返聘人员劳务报酬 

返聘在教学岗位的，按 200 元/课时（教学工作量超限部分

不计报酬）核算全年劳酬，在学校发放年度性绩效工资时一次

性发放； 

返聘在辅导员以及教辅岗位的，按 4000 元/月核算每个月

的劳酬，次月发放，其中返聘在辅导员岗位的同时享受每月平

均 1000 元的绩效劳酬； 

返聘人员仅开展学术研究工作的按照学校“特聘教授”相

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学校依据国家相关规定为返聘人员办理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返聘人员不享受协议规定之外的福利或待遇。 

第七章  返聘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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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返聘人员应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及工作纪律，接

受相关部门的检查、监督。返聘人员的日常考勤由用人单位参

照在职人员进行管理。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负责对返聘人员进行聘期考核，根据

返聘人员的任务完成情况、课堂教学质量、工作实际表现等进

行评价。评价结果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三个等

次。填报附件 3《济宁学院返聘人员考核表》，报人事处（教师

工作部）备案，作为发放劳酬、继续返聘或终止返聘的依据。 

第十五条  返聘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学校有权立即终

止返聘和解除劳务合同：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我校相关规定的； 

2.有严重师德失范行为,对学校造成极坏影响的； 

3.违反工作规程或操作规程,发生责任事故、给我校造成重

大经济损失的； 

4.考核结果为“合格”等次以下的； 

5.因个人原因不能完成工作任务的。 

第十六条  返聘人员不参与学校组织的评奖评优、进修等。 

第八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教师工作部）负责解释，自

公布之日起执行。 

     
 
 
 
 
 

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0 年 9月 23 日印发 


